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六月號 總第 27 期 2004年6月30日

 

傳統社會主義理念與農業合作化運動

──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動因的再認識

⊙ 吳鵬森 佘 君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繼土地改革運動之後發動的又一場導致農業和農村發生

重大變革的運動。這場運動因其規模巨大、影響廣泛、過程的跌宕起伏，以及對中國農村經

濟、社會各方面後續影響的深遠，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中共黨史和農村經濟社會

史等學科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之一。特別是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動因，理論界更是眾

說紛紜，莫衷一是。

應該說，與其他許多複雜的歷史事件一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動是由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

結果。但是，在這些綜合因素中，到底哪一種力量對其最初的發動、後來的發展和最終的命

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呢？本文結合目前學術界較具代表性的理論觀點，對此再次進行深入考

察與理論反思，認為主導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根本原因不是當時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

觀要求，也不是為了實施工業化戰略的一種配合行動，而是中國共產黨在傳統社會主義理念

支配下，追求一種「社會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的主觀選擇。

一 農業合作化運動與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首要動因，源於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他們

認為，土改後建立起來的小而分散的小農經濟無法實現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組織起來

進行合作化，以增產糧食、發展農業生產1。農業合作化運動正是適應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要

求，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小農經濟進行改革，以進一步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開展的。

這種觀點在理論界相當流行。當時在宣傳和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也正是從這一點著手

的。「建立在勞動農民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上面的小農經濟，限制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不能

滿足人民和工業化事業對糧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長的需要……」2，因此，必須組織起來走合

作化道路。

這種觀點其實隱含了兩個理論假設：第一，土地改革運動後建立起來的小農經濟已經嚴重阻

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成為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第二，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引導農

民走向集體化以後，能夠有力地推動農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這兩個假設在理論和實踐

上都得到驗證，上述觀點才能成立。遺憾的是，這兩個假設並不存在。

建國不久，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徹底廢

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對此，無論是從經濟角度還是政治角度來看，理論界的評價都是極高



的。土地改革運動之所以成功，正是由於它順應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代表了最廣大

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徹底摧毀了封建剝削的制度基礎，建立了農民個體土地私有制，從而

激發了農民巨大的勞動熱情，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建國初期中國農村經濟的快速恢

復和發展也以事實證明，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村經濟制度不是「限制」而是促進了生產力

的發展。例如，1952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16,290萬噸，比1949年增加了44.8%。棉花產量達

到120萬噸，比1949年增加193.7%3。

可惜的是，當時的理論家和決策者卻無視這些成就。他們對於土地改革運動中建立的這種小

農經濟制度，在土地所有權相對穩定的形勢下，能否持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推動國家的

工業化進程持懷疑態度。直到今天，有些學者還堅持認為，「土改後農村生產力的水平還是

很低的，缺乏耕畜、農具、生產資金是普遍現象，農民在生產上困難很大，不僅不能擴大再

生產，甚至簡單再生產也很難維持。」 4似乎只有通過農業合作化才能克服這些困難，進一

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適應工業化發展的需要。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進行分析。首先從理論上看，土地改革通過

沒收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建立了現代

自耕小農制，從而使土改後的小農經濟較土改前有了本質的區別。在這種經濟形式中，農戶

既是土地的經營者也是所有者，因此，農戶對土地投入的勞動與其收益直接聯繫在一起，使

制度本身就存在著有效的激勵和競爭機制，鼓勵農民通過精耕細作來提高土地的生產率。同

時，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統一，也有利於調動農民在土地上的長期投入，改變掠奪式經營

態度，引進先進經驗與技術，興修水利，改良土壤，以求農業的長遠發展。所有這些歸根到

底都是因為這種土地家庭所有制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這正是推動農業生產快速

恢復和持久發展的根本動力所在。對於這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早在民主革命

時期就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1931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的《土地反富農政策》的通告

中，指出「保守和私有」是農民的天性，他們參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

權，主要的還是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權」。並對中共歷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

法》（1928年12月頒布）進行了修改，將原來土地所有權歸政府所有改變為土地所有權和使

用權歸農民所有。這說明，對於小農經濟對農業生產力的解放與促進作用，黨的領導層是早

有認識的。

其次，從實踐看，農業合作化運動也不是在農業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提出的，恰恰

是在土地改革後農業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的情況下提出的。提出農業合作化的直接理由也不

是因為農業生產水平的下降，而是為了解決土地改革以來出現的「中農化」和「富農化」趨

勢。大量事實證明，土改以後，中國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這已經在一定程度

上說明這種農村土地制度是適應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至於這種制度是否能夠長期保

持對農村生產力的促進作用，由於這種小農經濟制度在隨後不到三年的時間裏被逐步動搖和

完全否定，因而已經無法驗證。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另外兩個途徑來考察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

經濟制度是否能夠推動農業的長期增長。第一，借鑑外部經驗，特別是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

農業發展的經驗來重新思考這一問題。二十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的台灣地區和韓國都先後

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在實現平均地權基礎上建立了現代小農制。「土改」後，韓國和

台灣地區的農民主要是由佔有土地不到三公頃的小農戶組成，但正是在這種小農制的基礎

上，先後實現了台灣地區和韓國在60年代之後的經濟起飛，完成了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

業社會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台灣地區和韓國的農業也和其他國家的農業一樣，以其高速

增長的生產力和農產品產量，為工業化、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5。第二，中國新時期的農



村改革也可以證明，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並不必然的成為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改

革開放以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特徵的農村改革，有力的促進了中國的農業生產，為新時期

的城市改革和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沒有新時期的「包乾

到戶」，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城市經濟改革和發展。這些案例都說明，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

濟並不必然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相反，只要為小農經濟的發展創造必要的社會環境，它便

會表現出驚人的生命力。

因此，認為土改後農村個體經濟已經束縛生產力發展，需要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觀點，是

沒有科學依據的。薄一波曾對此作了較為深刻地反思，他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一書中寫道：「如果土改後不急於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不立即動搖私有制，而是繼續實行

新民主主義政策，……那樣，不僅對生產力的發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於搞成後

來那樣千篇一律的農業集體化模式。」6這段話更有助於我們今天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二 農業合作化運動與農民互助合作積極性

在當時的決策者和後來的研究者中，論證實行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的第二個理由，便是當時

農民自身有走向互助合作的巨大積極性。《中共中央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把

農民在土改後產生的生產積極性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是互助合作的

積極性，並指出互助合作的積極性是主要方面7。這樣，農民要求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便被等

同於要求走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的積極性，並成為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主要依據。這也成

為後來毛澤東批判「小腳女人」遠遠落後於群眾和加速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主要原因。但是，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土改以後農民群眾中所形成的互助合作積極性呢？農村自發地出現各種互

助合作經濟組織，與農業合作化運動追求的目標模式是不是一回事？農業合作化運動到底是

不是因這種積極性的要求而開展的？不解決這些問題，同樣不能解開農業合作化運動興起之

謎。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首先有必要對「合作經濟」和「農業合作化運動」這兩個概念作出簡

單的辨析。眾所周知，「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建國初期在農村進行的以實現農業生產集體化

為目的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它雖然用「合作化運動」之名，雖然創造了從互助組、初級社再

到高級社的「三步走」的過渡形式，但其最終目標是實現以土地為主的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

所有制，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8，從其目標模式和基本性質看，農業

合作化就是農業集體化。「合作經濟」則是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其本質特徵就是生產與交易

的聯合9，它與生產資料所有權沒有必然聯繫。實際上，農業合作經濟由來已久，早在國民政

府時期就有一些學者在中國農村試辦農業合作組織；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中國共產黨也

曾引導農民組織互助組、合作社，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從世界

範圍來看，初具規模的合作社和較為成熟的合作理論，最早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產生

的。由此可見，農村合作經濟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儘管兩者在

本質上是不同範疇的概念，但直到今天，仍然經常被人混為一談。這無論對於正確地理解和

認識當代中國史上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還是對於認識中國當前剛剛起步的農村合作經

濟，都是不利的。

土改後，億萬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社會理想。經過多年戰亂之後的農民分得了祖祖

輩輩期盼的土地，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搞好生產，在黨的領導下過上夢寐已久的幸福生活。



但是也要看到，在當時中國農村生產力很不發達的情況下，一些農民特別是缺乏勞動力、農

具和資金的農民，為克服個體經營中存在的困難，沿襲換工合作的傳統，自發地組織起來建

立互助組，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這樣一方面可以集中使用有限的農具，彌補單家獨戶農

民生產資料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匯聚個體力量，抵禦各種自然災害。資料表明，土改後

農村互助合作組織的發展相當迅速，「1950年全國已有272萬個農業互助組，參加的農戶為

1,100萬戶，約佔全國農戶總數的11%」，「1952年我國共有農業互助組802.6萬個，參加互助

組的戶數為4,536.4萬戶，入組農戶佔全國總農戶的比重，已經由1951年的19.2%，增加到

39.9%。」10互助組數量的大量增加，能夠說明互助組等初級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在一定程度

上符合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但是互助組僅僅是建立在土地私

有制基礎上的勞動合作經濟組織，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所追求的農業集體化目標有本質的區

別。農民自發組織的各種互助組在農村的發展，並不表明土地家庭所有制這種經濟制度已經

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也不證明需要對土地家庭所有制進行集體化改造，恰恰相

反，正是由於二者的有機結合，推動著廣大農民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上，實行在私有基礎上的

互助合作，在生產和流通領域建立起各種各樣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這種奠基在農民完全自

願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合作經濟組織，既能夠充分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又能夠使這種積

極性以有效的社會形式得到持續的釋放，促進生產力的不斷發展。

但是，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各種互助合作經濟，並不能用來說明以實現農業集體化為特徵的

農業合作化的根本原因。農民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階層。從理論上講，他們並不代表任何

新的社會生產力，但他們強烈希望發展生產，早日擺脫貧困，過上小康生活。這是億萬農民

的生存理性和長期夢想。在農民那裏，他們既希望維持以家庭為單位的單幹形式，又希望在

需要的時候能夠形成互助合作的機制，以克服一家一戶的不足。我們今天重新審視農業合作

化的動因問題，不能不注意到這一點。

三 農業合作化運動與國家工業化戰略

一些學者認為，農業合作化運動是為了配合國家大規模的工業化的需要而展開的。也就是

說，他們把國家的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作為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動因，

實際上是把農業合作化運動看作是國家工業化戰略的一個配套「行動」。那麼，這樣一種觀

點是否能夠成立呢？

中國共產黨人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提出，要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

國。195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也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廢除地主階

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

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1952年，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

時間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

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中國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正式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

化戰略目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實施這樣一個龐大的工業化戰略，必然要求其他部門予以相

應的配合，需要農業這一傳統產業在其中發揮前提、基礎和支持作用11。作為「後發」現代

化國家，當時的中國，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經濟基礎，都決定了實施工業化戰略所需要

的大量資金只能依靠國內積累，且只能從農業部門中來，工業化建設的需要與不發達的傳統

農業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如何有效地從農業中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如何在短時期內

更快地發展農業經濟、提高農業產量，確實成為當時中國工業化建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



問題。

從直接後果看，以實現農業集體化為目標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也確實為「一五」期間的大規

模工業化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首先，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短時間內確保了統購統銷政策的

順利實施。隨著工業化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人口不斷增多，國家對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的

需求日益增加，導致市場供應不足，出現混亂。為克服這一困難，中央推出了統購統銷政

策。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政策壟斷了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和銷售，在生產、流通和消費領域以集

中、統一的國家計劃代替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從而使糧食等農產品的收購和銷售基本達到

平衡，保證了工業化的需要。其次，由於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相應地導致市場經濟的衰

退，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價格不再由市場決定，而是由國家來指導、調節，這樣就使國家得以

通過農產品與工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來強制形成農業剩餘，使農業資金大量流入工業領

域，支持工業建設。據有關專家估計，「1953-1978年，從價格分配中轉移出去的農業資金達

5,100億元。這幾乎相當於80年代初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的總額。」12再次，農業合作化運

動把億萬分散的個體農民，簡化成幾十萬個由農民黨員和農民積極份子領導的合作社，確保

了國家農業政策有效地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村社會管理的成本，並能在較長的時間

內維持農村的社會穩定。最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完成，最終把農民固定在集體經濟組織內

進行農業生產，從而有效地阻止了農民進城，減輕了城鎮的就業壓力，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

家「過度城市化」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

然而，所有這些只能說明農業合作化運動所產生的客觀效果，而不能用來說明農業合作化運

動自身的動因問題。

第一，從時間上看，二者之間不存在時序上的先後，因而無法形成邏輯上的因果關係。從概

念上講，「一化三改造」是同時提出的。但實際上，進行合作化的醞釀要更早一些。對於建

國後中國農業要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建立蘇聯式集體農莊，這一點在黨內早以達成共識。

但是在如何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一具體問題上，黨內的認識有一個變化過程。以1951年

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引起黨內爭論為分水嶺，在這以前，劉少奇的觀點佔主導地

位，認為要在農業和工業有很大發展的基礎上，才可以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也就是

「先機械化後集體化」；而在這以後，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提出的把互助組織提高到更高一

級形式以逐步動搖和否定私有基礎的觀點，認為可以在沒有機械化的情況下走向農業社會主

義。此後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

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明確了通過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這三種形式逐步實

現農業社會主義化的思想，從而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決議（草案）》下發以後，從1951年

冬到1952年春夏，農業互助合作在全國迅速發展，參加農業互助合作的農戶比例由19.2%上升

到40%（其中互助組39.9%，初級社0.1%）。因此，無論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理論還是實踐，

都早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之前就已經存在，而以「一五計劃」為主要內容的工業化戰略的

提出和實施，卻是過渡理論提出之後的事。說後者是前者的原因，不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

第二，從工業化自身的發展來看，實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對國家工業化的利弊，是一個非常複

雜的問題。就直接效果看，農業合作化似乎對國家的工業化戰略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農

業集體化有利於國家對農產品實施「剪刀差」，最大程度地形成農業剩餘，並迅速有效地轉

移到工業部門；農業集體化還有助於國家統一收購工業化建設所需的原材料和農產品，從而

確保工業化戰略的有效實施。但是，從長遠來看，以合作化保證工業化是一種竭澤而漁的

「死路」，它是以犧牲農民利益、阻礙農業經濟發展、延緩農村現代化進程為代價的。農業

合作化導致億萬農民失去經營自主權和身份自由，從根本上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



農業生產的停滯和農村消費市場的萎縮，最終不利於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實現。這一點在60年

代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就已明顯地表現出來。由於農業無法為工業化建設提供充足的農產

品，國家不得不一再調整工業生產規模，降低基本建設投資，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

第三，從農業合作化運動之後的經驗來看，農業的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化」也沒有對工業化

戰略的實施和順利完成起到好的作用。農業合作化運動雖於1957年結束，但隨後開展的人民

公社化運動到1962年又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與此前合作化運動時期的初級社的規

模相當，並且直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都保持了這種制度。因此1957年之後的農業

發展也基本上能體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後續作用。考察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影響，就必須延伸

到人民公社化時期的農村發展情況。1953-1978年，中國「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農

民的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長不到3元」13。

到改革開放前，中國仍有2.5億農村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實行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以

後，1978-1996年，中國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4.68%，比改革前二十六年平均增長速度將近高

一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則由134元增至1,926元，增加了13倍多14。因此，農業合作化運動之

後，低速增長的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對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並未起到理想的作用。如果單

從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角度來看，並不需要對之進行集體化改造。實際上，中央早就意識到了

農業政策中存在的種種缺陷，但囿於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所形成的意識形態障礙，這種農業集

體化政策卻延續了幾十年一直沒有被動搖。這也表明，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需要，對於中

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問題，至多只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即使沒有國

家工業化戰略，農業合作化運動或者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也一樣會發生。

四 農業合作化運動與傳統社會主義理論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動因既不是由於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也不是源於國家工業化建設

的配套措施，更不是億萬農民自己的互助合作需要，那麼，這樣一場聲勢浩大、對中國農

業、農村和農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的合作化運動，到底是由甚麼因素主導的，又是甚麼

力量在推動著這一社會運動不可避免的發生？我們認為主要是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根本缺陷

造成的，是傳統社會主義理念對黨的農村政策支配的結果。也就是說，堅持搞農業合作化運

動，是黨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的一種主觀選擇。

首先，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首要一條就是要消滅私有制。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

起就確立的最高綱領。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建立起農民

個體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但這與中國共產黨在傳統社會主義理念下

的奮鬥目標是有很大距離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民群眾支持下奪取

國家政權後，對農民渴望獲得土地的一種政治回報或暫時性的政治遷就。建立以單一公有制

和按勞分配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農村土地制度才是最終選擇。對此，早在1934年毛澤東就

清楚地表明15：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

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

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

社。

經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勝利後，中國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裏實現



了國內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國際影響和威望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就大大增強了中國共產

黨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和決心，鼓舞了黨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政治熱情。可以

說，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只要有適當

的歷史條件和現實基礎，它便會發生。

其次，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導致黨對土改後的農村形勢做出錯誤的估計，決定要立即實行對農

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在已經進行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區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一是中農化趨

勢。「由於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戰爭時期的勞、畜力困難已不再是嚴重的問題，一部分

農民已達到富裕中農的程度」16，貧農數量逐漸縮小，中農逐漸增加，有新富農產生；二是

出現土地買賣現象；三是農村開始出現貧富分化的苗頭。這些新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問題

是如何認識這些新情況新形勢？如何正確對待農村中出現的中農化趨勢和新的富農問題？顯

然這就與黨觀察問題、分析社會形勢背後的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繫。設想一下，如果是今天的

黨和國家領導人看到這種形勢，高興還來不及呢。因為它表明，農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了，

農民開始脫貧致富了。儘管只有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也比大家都普遍貧窮要好呀。至於農村

出現的土地買賣和貧富分化現象，完全可以在新的形勢下通過其他途徑來創造性的解決這些

問題。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那樣：「土改後的農村出現兩極分化是難以避免的，它是商品經

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兩極分化的出現，雖有消極的一面，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主要的還是有利

於推進生產力的發展。」17

但是，在當時的傳統社會主義理念下，人們不可能有這樣的思維方式。相反，面對農村經濟

形勢的好轉，面對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後迅速致富的「中農化」、「富農化」情形，人們不

是欣喜，反而憂心重重，擔心革命的成果很快將會丟失，擔心消滅了一個封建主義，卻帶來

一個資本主義。因為所有這些都與當時黨的理想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土改後農民嚮往致

富，存在僱工、貿易、借貸、租地等現象，正好驗證了列寧「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

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論斷。為此，1951年黨內圍繞山西發展

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就是否要開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展開了一次爭論。毛澤東指出：對於

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18。通過這次爭論，黨內形

成共識，必須想辦法制止農村這種趨勢。為了避免農村形勢進一步「惡化」，避免農民自發

的走向資本主義，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中央最終決定「趁熱打鐵」，對農業進行

社會主義改造，引導農民通過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三種形式，逐步實現集體化或社會主

義化。

第三，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錯誤認識，導致黨片面強調調整農村生產

關係對農村生產力具有促進作用，使黨在致力於農村生產關係的不斷變革的過程中，不顧農

民的反對，人為的強制農民「進入社會主義」，希望以此達到發展農村生產力的目的。這也

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得以開展和不斷加速的重要因素。土改後黨內一致認為，「就目前的需要

與可能來說，增加農業產量的主要辦法，無疑是實現農業生產的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農

經營組成幾十戶或者更多戶的聯合經營，就能使個體農民難單獨進行的多種增產措施得以實

現。」19這種論斷的理論根據和實踐依據是甚麼？並沒有人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具體的實驗。

唯物史觀確實告訴我們，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與它相應的生產關係就會表現出阻礙其

發展的一面，此時對生產關係進行變革，就會帶來生產力的解放。但是，這種新的生產關係

的出現只能來自社會自身的創造，而不是來自先知先覺者的強行注入。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恰

恰在這一點上陷入主觀主義和英雄史觀。認為農村生產關係的變革不能照顧農民的感受，不



能指望從「舊的生產關係」中自發地產生農村新生產關係。正是這一認識，導致黨在農村變

革中不顧農村發展的實際，不管農民的切身感受與要求，人為地不斷對生產關係進行變革。

而對於農業合作化道路到底能不能適應中國的具體情況，能不能達到發展生產的目的，並沒

有人去做艱苦細緻的理論研究和社會試驗。特別是土地改革之後農村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

展，使黨進一步相信變革生產關係的巨大作用，進而以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進生產力

的發展，於是農業合作化運動被「提前」開展，並在極短的時間內由初級社變為高級社，再

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方向不斷推進，所有這些不能不說與這種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有

關。

五 結束語：並非題外的題外話

重新認識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動因，並不單純為了理清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動因問題，更重要的

是為了理解中國共產黨在今天的農村政策，為了更好地認識今後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為甚

麼農村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後，能在幾年時間內一舉扭轉中國農業合作化以來幾十年中都

無法改變的糧食和農副產品短缺的局面？為甚麼中央提出要穩定家庭承包制度，要三十年不

變、三十年以後也不要變？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制度能否成為中國農村長期的經濟制

度？今後中國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路徑在哪裏？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甚麼？所有這

些，都要求我們必須深刻地進行理論反思與歷史反思，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動因問題進行再

認識。

我們之所以把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主導性因素歸結到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理念上

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同於當今世界上其他任何政黨，它不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政黨，不是

選舉體制下「跟著選民走」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理念，每個重大的政策制定與調整，都有堅

實的理論基礎。因此，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理論的作用太重要了。所以，鄧小平特別強調

要搞清楚「甚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具體到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上來，傳統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誤區，就是認為農民不代表新

的生產力，家庭經營是一種沒有出路的小農經濟形式。然而，二十多年的農村改革實踐告訴

我們，農村改革成功的關鍵恰恰在於尊重農民的意願，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把土地經營

的自主權還給了農民。正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觀念轉變，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

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農民是可以變的，傳統的農民可以轉變為現代農民，轉變為用現代科

學技術武裝起來的農民。因此，今後農村發展的關鍵不是追求生產關係的變化，而是要不斷

提高農民質素，讓農民接受教育，用科學技術武裝農民，讓農民參與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

大潮中脫胎換骨，不斷創造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充分尊重農民的

意願，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

家庭經營制度更是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只有家庭經營制度才適合農業經濟的特色。現代農業

需要適當的規模經濟，但並不等於要放棄家庭經營。就當今發達國家而言，農業現代化的道

路大致有三條：其一是美國式道路。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其特點是人均耕地

多。其二是歐盟式道路。包括法國、荷蘭、德國、義大利等，其特點是人均耕地少於或接近

世界平均水平。其三是日本式道路。其特點是人均耕地極少，遠遠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但不

管是哪種道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始終維持農業的家庭經營制度。美國由於耕地多，

家庭農場平均規模為200公頃以上，即戶均經營耕地超過3,000畝。歐洲家庭農場規模也較

大，戶均耕地約20公頃，即300畝左右，約為美國家庭農場的十分之一。日本家庭農場規模較



小，戶均耕地少於1公頃，即不超過15畝，略大於中國目前農戶的平均耕地規模。這說明，家

庭經營制度對農業經濟具有普適性，它可以適應不同發展程度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和不同規模

的農業經濟。中國農業自然資源情況介於歐盟和日本之間，更接近日本的情況。今後中國農

業的現代化道路怎麼走，如何解決中國當前日益突出的「三農」問題，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

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一般而言，「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農民非農化、農

村城市化、農業現代化。這裏我們暫不涉及「非農化」與「城市化」問題，單就農業現代化

而言，關鍵還在於堅持家庭經營制度。在堅持家庭經營制度長期不變的前提下，為農民提供

科技支援與市場服務，減輕農民負擔，加強農業保護，走集約化農業發展之路，決不能老想

著如何引導農民重新走向集體化。這就是我們從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動因的反思中得出的根本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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